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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分别于

2015

年

9

月

8

日和

2015

年

9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

过了《

<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

及摘要》。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5

年

9

月

9

日及

2015

年

9

月

25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购买本公司股票。公司后期将持续

披露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李冰、总经理乔宏伟、财务总监彭建强及财务管理部部长凌平声明

:

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７

，

６０８

，

９０８

，

２９４．１４ ６

，

８２５

，

９５４

，

１４６．１１ １１．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５

，

３９７

，

２９５

，

７４９．３０ ５

，

１２７

，

０７７

，

４６１．０５ ５．２７％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６３

，

００３

，

９１８．５１ －２３．８７％ １８３

，

８２５

，

７４９．７６ －１６．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１５

，

１８７

，

２２２．５６ ７７．３３％ ３７１

，

２１２

，

６８８．２５ ７．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１７

，

７５８

，

３５１．２７ －９．０１％ ２７３

，

３７１

，

７２９．８５ －１０．１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３５３

，

４８６

，

１１４．２５ ２０６．５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０８ ７７．２８％ ０．１９１１ ７．５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０８ ７７．２８％ ０．１９１１ ７．５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０２％ ６５．９２％ ７．０３％ －０．２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２２８

，

６６９

，

４９０．４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

，

８８９

，

７０９．３２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６１

，

２３５

，

３４６．９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６７

，

７０３

，

４７５．７８

合计

９７

，

８４０

，

９５８．４０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

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７１

，

９２４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盐田港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７．３７％ １

，

３０８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２１％ ６２

，

２９６

，

８００ ０

工银瑞信基金

－

农

业银行

－

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０．９６％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０

南方基金

－

农业银

行

－

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９６％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０

中欧基金

－

农业银

行

－

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９６％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０

博时基金

－

农业银

行

－

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９６％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０

大成基金

－

农业银

行

－

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９６％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０

嘉实基金

－

农业银

行

－

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９６％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０

广发基金

－

农业银

行

－

广发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９６％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０

华夏基金

－

农业银

行

－

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９６％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３０８

，

４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０８

，

４５０

，

０００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２

，

２９６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

，

２９６

，

８００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博时基金

－

农业银行

－

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嘉实基金

－

农业银行

－

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广发基金

－

农业银行

－

广发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华夏基金

－

农业银行

－

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５８９

，

３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期末比期初增减变动额 期末比期初增减变动率（

％

）

预付账款

８０

，

０５２

，

１４８．０１ １

，

０４４

，

６７６．５０ ７９

，

００７

，

４７１．５１ ７５６２．８６％

其他应收款

８０

，

６０５

，

９７０．９６ ２

，

９８４

，

２１９．３６ ７７

，

６２１

，

７５１．６０ ２６０１．０７％

长期应收款

３３３

，

５１１

，

９９７．７９ ０．００ ３３３

，

５１１

，

９９７．７９ １００．００％

在建工程

１

，

０５９

，

５７９

，

４５６．８６ ６７１

，

５２１

，

５６６．５２ ３８８

，

０５７

，

８９０．３４ ５７．７９％

无形资产

１８６

，

１７２

，

２９４．２８ ６８７

，

５０３

，

９３２．４９ －５０１

，

３３１

，

６３８．２１ －７２．９２％

负债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期末比期初增减变动额 期末比期初增减变动率（

％

）

应付账款

１４４

，

６５１

，

４９３．０５ ３８

，

８８６

，

５４９．５１ １０５

，

７６４

，

９４３．５４ ２７１．９８％

应交税费

７８

，

８５５

，

２１０．１５ ２４

，

３８９

，

０１７．１６ ５４

，

４６６

，

１９２．９９ ２２３．３２％

应付利息

１８

，

９８９

，

３７５．００ ２

，

１０２

，

７２５．７３ １６

，

８８６

，

６４９．２７ ８０３．０８％

其他应付款

４９

，

４３７

，

４５５．２１ ２１

，

９５８

，

３３９．００ ２７

，

４７９

，

１１６．２１ １２５．１４％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变动额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

动率（

％

）

财务费用

６

，

９４６

，

３１４．８０ －９

，

４４６

，

２３３．６９ １６

，

３９２

，

５４８．４９ １７３．５４％

营业外收入

２２９

，

７３０

，

０４６．９７ ６７

，

４２６

，

８０６．８７ １６２

，

３０３

，

２４０．１０ ２４０．７１％

营业外支出

２

，

９５０

，

２６５．８２ ５４５

，

０４７．７１ ２

，

４０５

，

２１８．１１ ４４１．２９％

所得税费用

８７

，

０７４

，

７３４．６８ ５０

，

９３３

，

８２９．９５ ３６

，

１４０

，

９０４．７３ ７０．９６％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变动额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

动率（

％

）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４８８

，

９９２

，

６１５．７５ ２２４

，

９１０

，

２２５．６７ ２６４

，

０８２

，

３９０．０８ １１７．４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５８

，

９０５

，

２９４．０５ ３６

，

６８５

，

６３４．１０ ２２

，

２１９

，

６５９．９５ ６０．５７％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２００

，

１９４

，

２８５．２７ ３６２

，

９４４

，

０１７．４３ －１６２

，

７４９

，

７３２．１６ －４４．８４％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６４６

，

７８９

，

０５２．００ １４１

，

３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５

，

４３１

，

０５２．００ ３５７．５５％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０．００ ３５

，

８９１

，

７５９．２０ －３５

，

８９１

，

７５９．２０ －１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７

，

４４３

，

５９９．５０ －１６７

，

４４３

，

５９９．５０ －４５．５７％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５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３．２３％

1

、预付账款比期初增加

7,900.75

万元

,

增幅

7562.86%,

主要是子公司黄石新港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购买码头后方陆域土地预付款

;

2

、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加

7,762.18

万元

,

增幅

2601.07%,

主要是政府回购子公司公路公司

盐田坳隧道和湘潭公司莲城大桥收费权的应收税款

;

3

、长期应收款比期初增加

33,351.20

万元

,

增幅

100%,

主要是子公司湘潭公司莲城大桥政府

回购款

;

4

、在建工程比期初增加

38,805.79

万元

,

增幅

57.79%,

主要是控股公司惠州深能港务有限公

司的惠州荃湾煤码头在建工程增加

;

5

、无形资产比期初减少

50,133.16

万元

,

降幅

72.92%,

主要是政府回购子公司公路公司盐田

坳隧道和湘潭公司莲城大桥收费权所致

;

6

、应付账款比期初增加

10,576.49

万元

,

增幅

271.98%,

主要是控股公司惠州深能港务有限

公司应付惠州荃湾煤码头工程进度款及质保金所致

;

7

、应交税金比期初增加

5,446.62

万元

,

增幅

223.32%,

主要是政府回购子公司公路公司盐田

坳隧道和湘潭公司莲城大桥的收费权产生的税金增加

;

8

、应付利息比期初增加

1,688.66

万元

,

增幅

803.08%,

主要是公司本部增加应付委托贷款利

息所致

;

9

、其他应付款比期初增加

2747.91

万元

,

增幅

125.14%,

主要是子公司黄石新港公司另一方

股东资产出资超出股比金额

;

10

、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

1,639.25

万元

,

增幅

173.54%,

主要是公司本部增加应付委托

贷款利息所致

;

11

、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16,230.32

万元

,

主要是政府回购子公司公路公司盐田坳隧

道和湘潭公司莲城大桥收费权产生净收益所致

;

12

、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

240.52

万元

,

主要是子公司公路公司资产处置损失

;

13

、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

3,614.09,

主要是政府回购子公司公路公司盐田坳隧道和

湘潭公司莲城大桥收费权产生税金

;

1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26,408.24

万元

,

主要是政府回购子公

司公路公司盐田坳隧道和湘潭公司莲城大桥的收费权款

;

15

、支付的各项税费比上年同期增加

2,221.97

万元

,

主要是公司支付上年土地增资西港区

产生所得税及分红派息代扣个人所得税增加

;

1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16,274.97

万元

,

主要是本年此项支出减少

;

17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50,543.11

万元

,

主要是支付西港区码头公司第四次

增资款及三个月以上定期存款增加共同影响

;

18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3,589.17

万元

,

主要是上年控股公司惠州深能

港务有限公司收到另一方股东投资款而今年无此项收入所致

;

19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16,744.36

万元

,

主要是控股公司惠州深能港务有

限公司借款同比减少所致

;

2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9,560

万元

,

主要是子公司湘潭公司归还银行贷

款同比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深圳市盐田港集

团有限公司

１

、盐田港集团将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的相

关规定，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后十二个月锁定

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盐田港集团将不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票，如

确需交易，将通过大宗交易、战略配售等方式

进行。

２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盐田港集团公司将保持对盐田港股

份的绝对控股地位（持股比例不低于总股本的

５１％

）。

３

、从

２００５

年度起至

２０１０

年度止，将在

期间每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出盐田港股份的

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股东分

配利润（非累计可分配利润）的

５０％

的分红议

案，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

票。

４

、一如既往地支持上市公司，在做大做强

中，积极创造条件，迎接新一轮整合，确保上市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２００６

年

０２

月

１８

日 长期

控股股东盐田港

集团履行情况：

１

、

已履行。

２

、已履

行。

３

、已履行。

４

、

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深圳市盐田港集

团有限公司

项目优先选择权、不同业竞争、协助办理有关

事项、公平交易。

１９９７

年

０６

月

２８

日 长期

控股股东盐田港

集团履行了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深圳市盐田港集

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承

诺：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

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６－０１－０９

目前，控股股东盐

田港集团正在积

极履行该项承

诺。

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６－０１－０９

目前，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正在积极

履行该项承诺。

深圳市盐田港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中

承诺：

１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或者现金与股

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２

、未来三年内，在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的前

提下，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原则上不低

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且未来三年

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未来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６０％

。公司董事

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

划提出具体每个年度的分配预案。

３

、在符合分

红条件情况下，公司未来三年原则上每年进行

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

金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４

、公司在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分红

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４

年

目前，公司履行了

该项承诺

深圳市盐田港集

团有限公司

盐田港集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承诺：在取得盐

田港西港区

４＃

、

５＃

和

６＃

泊位的码头场地和岸线

使用权后，将该等码头场地和岸线使用权转让

给公司或西港区码头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长期

目前，控股股东盐

田港集团正在积

极履行该项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占该公司股

权比例（

％

）

期末账面价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元）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来源

００２３２０

海峡股份

３６

，

１０２

，

５６６．５０ １６．３７ ３３６

，

９２２

，

４９８．６５ １６

，

４１２

，

０５６．３８ １６

，

４１２

，

０５６．３８

长期股权投资 发起人股份

合计

３６

，

１０２

，

５６６．５０ －－ ３３６

，

９２２

，

４９８．６５ １６

，

４１２

，

０５６．３８ １６

，

４１２

，

０５６．３８ －－ －－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000088� � �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2015-23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

(

星期五

)

上午以通

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以书面文件、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了会议通知及文件。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亲自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现将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决议。

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标

准的决议。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推荐深圳市中远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董

事长候选人的决议。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推荐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副总经理候选人的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000982� � �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5-109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转让

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0

月

8

日

,

公司控股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绒集团”

)

与

恒天聚信

(

深圳

)

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恒天聚信”

)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

中绒集团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360,000,000

股股份协议转让给恒天聚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权比例的

19.94%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中绒集团持有本公司

515,940,444

股股份

,

占上市公司总股权比例的

28.58%,

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

详细内容请见刊登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的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2015-97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以及《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公告。

)

今日

,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提供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

确认书》

,

中绒集团已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将上述协议转让股

份中的

260,000,000

股份办理完毕股权过户手续

,

尚有

100,000,000

股份转让手续未办理完毕。

截止公告日

,

本次股权转让过户手续完成后

,

本公司总股本为

1,805,043,279

股

,

中绒集团持

有本公司

615,940,444

股股份

,

占总股本的

34.12%,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1,496,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9.50%;

限售流通股

444,444,44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4.62%;

中绒

集团共计质押

585,294,44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43%

。

恒天聚信持有本公司流通股

260,000,000

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40%,

为本公司第二大股

东。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82� �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5-108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0

月

2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召

集。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时间、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11

月

11

日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11

月

10

日—

2015

年

11

月

11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11

日

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10

日

15:00

至

2015

年

11

月

1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5

、出席会议对象

:

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11

月

5

日

(1)

截止

2015

年

11

月

5

日下午

3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6

、现场会议地点

:

宁夏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本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议题

(

一

)

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购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份额暨关联交易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

、关于允许关联方作为合伙人认购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剩余

份额的议案。

(

二

)

披露情况

议案内容公司已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详细披露

,

提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三、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股东可以亲自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

,

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股东办理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

1

、个人股东

:

本人亲自出席的

,

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人

出席的

,

代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

2

、法人股东

:

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

,

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书、证券

帐户卡、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代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书、

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

(

二

)

登记时间

:

2015

年

11

月

10

日

(

星期三

)8:30-12:00;13:00-17:00

2015

年

11

月

11

日

(

星期四

)8:30-12:00;13:00-14:00

(

三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联系地址

:

宁夏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750400

联系电话

:0951-4038950-8934

传 真

:0951-4519290

联 系 人

:

陈晓非 徐金叶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0982

2

、投票简称

:

中绒投票

3

、投票时间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11

日

9:30

—

11:30;13:00

—

15:00

4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议案一。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

１

关于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购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允许关联方作为合伙人认购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剩余份额

的议案；

２．００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如下表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

、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10

日

15:00

至

2015

年

11

月

1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发出后

5

分钟既可使

用。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

(

三

)

投票注意事项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

,

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投票、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

不能重复投票。

1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2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3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

、本次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如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

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总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

案

,

视为弃权。

5

、投票结果查询。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

,

投资者可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

;

通过互

联网投票的

,

投资者可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点后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

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的结果。

五、其他事项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费用自理。

2

、网络投票期间

,

投票系统如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

进行。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参加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

一、 会议通知中列明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购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关于允许关联方作为合伙人认购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剩余份额的议案；

二、若会议有需要股东表决的事项而本人未在本授权委托书中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可以

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使表决权。

三、若受托人认为本人授权不明晰

,

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使相关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

:

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委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

(

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2015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982� �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5-107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在本公司会议

室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以专人派送方式发送到每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生明主持

,

会议

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购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监事马生明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经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允许关联方作为合伙人认购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剩余份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监事马生明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经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关联监事马生明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82� �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5-106

关于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认购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

2015

年

10

月

13

日

,

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恒天财富”

)

拟作为中间级

有限合伙人加入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产业基金”

),

以货

币方式出资

50000

万元

,

并与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银绒业”或“本公司”

)

及

恒天金石

(

深圳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恒天金石”

)

签署了《入伙协议》及《合伙协议》。

恒天聚信

(

深圳

)

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恒天聚信”

)

已与本公司控股股东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并披露了权益变动报告书

,

协议受让本公司

A

股股份总计

36,0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

本

19.94%,

其中

26000

万股的股权转让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因恒天财富与恒天聚信实际控制人相同

,

恒天财富认购产业基金的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

易。

2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

,

参会的

8

名董事中

,7

票同

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关联董事马炜先生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事前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审阅予

以认可

,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关

联股东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恒天聚信将回避表决。

3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无需经有关

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名称

:

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康西路

1189

号

主要办公地点

:

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7

号嘉铭中心

B

座

10

层

法定代表人

:

周斌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000

万元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110229013587367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22956952241X

经营范围

:

对所投资的项目和企业进行经营及财务管理

;

经济信息咨询。

恒天财富股东结构如下

:

解直锟间接控制盟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祥泰源控股有限公司

,

从而间接控制恒天财

富

,

为恒天财富的实际控制人。

2

、恒天财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产业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恒天金石

,

股权结构如下

:

解直锟间接控制北京京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青杨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从而间接控

制恒天金石

,

为恒天金石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

,

恒天财富与恒天金石的实际控制人相同。

恒天聚信已与本公司控股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披露了权益变动报告书

,

协议受让

本公司

A

股股份总计

36,0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19.94%,

目前已办理完毕其中

26000

万股的股权

转让过户手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深证上

[2014]378

号

)(

以下简称“上市

规则”

)10.1.3

条规定

,

“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为上市

公司关联法人”。因此

,

恒天聚信作为持有中银绒业

5%

以上股份的其他组织

,

为中银绒业关联法

人。

中银绒业为产业基金劣后级合伙人

,

恒天财富作为中银绒业关联法人

,

认购产业基金的交

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8

月

29

日本公司发布了“

2015-72

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的公告”

,

并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发布了“

2015-83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对本公司参与投资设立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

由于当时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及中间级有限合伙人尚未确定

,

公告中对除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及中间级有

限合伙人以外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详尽披露。

本次关联方恒天财富与其他合伙人签署《入伙协议》及《合伙协议》

,

作为中间级有限合伙

人认购产业基金的

50000

万元份额。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方恒天财富以货币方式出资

50000

万元

,

并与其他合伙人共同签署《入伙协议》及

《合伙协议》

,

遵循《合伙协议》的相关约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5

年

10

月

13

日

,

恒天财富与本公司、恒天金石共同签署了《入伙协议》及《合伙协议》

,

恒

天财富作为中间级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产业基金。

中间级有限合伙人享有作为产业基金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

根据合伙协议第二

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如下

:

有限合伙人享有以下权利

:

1.

监督企业的管理和运作情况

,

并有权获取和查阅企业管理与运用的相关资料

;

2.

督促普通合伙人按合伙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应尽的义务

;

3.

依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对合伙事务行使表决权

;

4.

依据合伙协议约定获得合伙企业利润分配

;

5.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合伙协议约定的其他权利。

有限合伙人承担以下义务

:

1.

保证出资的资金来源合法

,

且为其依法可支配的财产

;

2.

保证其合伙协议不会导致其违反法律法规、其章程

(

如适用

)

、对其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

任何规定或其在其他协议项下的义务

;

3.

保证其理解参与本合伙企业可能承担的风险并有能力承担该等风险

,

其系根据自己的

独立意志判断决定参与本合伙企业

,

其认缴合伙企业出资并不依赖于普通合伙人或管理团队

提供的法律、投资、税收等建议

,

其已仔细阅读合伙协议并理解合伙协议条款之确切含义

,

不存

在重大误解情形

;

4.

按合伙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

;

5.

按规定缴纳相关税费

;

6.

按《合伙企业法》规定以及合伙协议的约定承担企业亏损或者终止的责任

;

7.

对合伙企业事务的相关情况和资料保密

,

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

8.

不从事任何有损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

;

9.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合伙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

除了上述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外

,

中间级有限合伙人与其他合伙人相比

,

主

要是在产业基金根据第四十一条和四十二条进行利润分配时

,

优先于产业基金的其他合伙人

根据约定的预期收益率获得收益。

本次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以货币方式出资

50000

万元

,

享受作为中间级有限

合伙人的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关义务

,

此次恒天财富作为中间级有限合伙人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13%

。

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连带责任。

履行出资义务即成为产业基金的中间级有限合伙人 。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或高层人事变动等其他安排

,

七、交易目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产业基金的设立与公司长期战略契合

,

基金的运作有望与公司主业形成良性互动

,

增强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借助产业基金的运作

,

可以缓解公司在原料储备中的大量的资金需求压力

,

保障公司原料需求

,

为公司产成品的销售提供原材料保障。同时

,

双方合作能够依靠各自在贸

易行业和资本领域的优势增强公司主营业务

,

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

实现公司的长远战略目

标。

本次恒天财富认购产业基金份额

,

使产业基金的资金实力加大

,

进一步降低了产业基金募

集不到位的风险。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次交易前

,

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未与上述关联人发生过任何形式的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

,

对该议案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

,

予以认可

,

同意公司将该事项提交第六届第

十二次董事会审议

,

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

,

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关联交易协议依据市场化原则协商订

立

,

合同内容对双方公平合理、互利互惠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本保荐机构项目组审阅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议案、 恒天财富相关背景资料、签

署的入伙协议、合伙协议

,

与公司管理层沟通交易背景

,

经核查后认为

:

1

、恒天财富认购产业基金份额

,

降低了产业基金募集不到位的风险。现产业基金尚余

15

亿

元的份额

,

建议加快产业基金剩余份额的募集速度

,

提高产业基金的运作效率。

2

、 恒天财富认购产业基金份额及允许关联方作为合伙人认购产业基金剩余份额的关联

交易事项

,

中银绒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业经中银绒业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

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尚需

2015

年第三次股东

大会审议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3

、产业基金相关各方要严格按照相关协议、制度的规定规范运作产业基金。

4

、提请中银绒业在产业基金及其下属企业运营过程中在信息披露、财务核算、内部控制

方面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规定执行

,

切实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综上

,

本保荐机构对恒天财富认购产业基金份额的交易事项及后续涉及允许关联方参与

产业基金剩余份额认购事项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

;

3

、《合伙协议》

;

4

、《入伙协议》。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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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

(

星期五

)

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以专人派送、口头通知或电子邮件方式发送

至每位董事。会议应表决董事

8

人

,

实际表决董事

8

人

,

分别是李卫东、马炜、马峰、陈晓非、卢婕

,

独立董事张文君、林志、益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购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

实现长远战略目标

,

本公司与恒天金石

(

深圳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简

称“恒天金石”

)

发起设立了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简称“产业基金”

),

产业基金首期规模为

30

亿元人民币。

关联方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恒天财富”

)

将以货币方式出资

50000

万元认购产业基金的

5

亿元份额

,

享受作为中间级有限合伙人的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关义务

,

对

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连带责任。恒天财富作为中间级有限合伙人预期年

化收益率为

13%

。详见“

2015-106

关于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购宁夏恒天丝路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关联董事马炜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本议案需经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允许关联方作为合伙人认购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剩余份额的议案》

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首期规模为

30

亿元人民币。产业基金的

形式为有限合伙企业

,

由普通合伙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中间级有限合伙人和劣后级有限合

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为恒天金石

,

劣后级有限合伙人为本公司。截至目前

,

恒天财富拟作为中

间级有限合伙人认购产业基金的

5

亿元份额

,

产业基金尚余

15

亿元的份额。

恒天金石正在与其他的潜在出资方洽谈

,

且不排除出资方与上市公司或恒天金石涉及关

联关系。为提高产业基金的运作效率

,

加快产业基金剩余份额的募集速度

,

如果后续确定的出

资方与上市公司或恒天金石涉及关联关系

,

则本公司允许关联方作为合伙人认购产业基金的

剩余份额

,

本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关联董事马炜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本议案需经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

三

)

审议通过了《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定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关于北京恒天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认购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以及《关于允许关联方作为合伙人认购宁夏恒天丝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剩余

份额的议案》两项关联交易议案

,

股权登记日为

11

月

5

日

,

详见“

2015-108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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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报补充更正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

,

现将公司

2014

年报相关进行补充说明及更正如下

:

1

、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未按规定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

变更执行后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中银绒业原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原料公司”

)

存货中原绒、水洗绒

的计价方法原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核算

,

为使成本核算更加精细化

,

原料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将原料公司的原绒、水洗绒的成本结转核算方法由按品种进行加权平

均法变更为分批法

,

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

,

因该项变更的累积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

,

对报表的

影响金额无法合理估计

,

故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因原料公司对存货发出计价方法变更已履行决策程序

,

公司考虑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只是

原料公司的存货结转方法进行了变更

,

股份公司的存货结转方法并未进行变更

,

且该项变更对

报表的影响金额无法合理估计。公司将在今后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

,

进一步提升公司信息披露

质量。

2

、在建工程资金来源披露不完整

;

在建工程中生态纺织园项目的资金来源为募投、借款和自筹三种

,

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在

建工程资金来源披露为“其他”

,

主要是工作人员在录入交易所定期报告制作系统时

,

按照系统

设置的三个选项“募股资金”、“金融机构贷款”、“其它”

,

选了“其它”

,

而在随后生成年度报告时

未作补充修改

,

也未在校对时发现修订。公司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检查复核

,

保持严谨的工

作作风。

3

、报表科目列示有错误。

1)

公司会计报表附注中预付账款中包含预付工程款和设备款等

,

预付工程款已不符合新

准则的流动资产定义

公司预付账款中包含预付工程款和设备款等

,

在报表列报时主要考虑公司预付的工程款

和设备款将在一个正常的营业周期内可以完成交易

,

所以仍放在预付账款内按流动资产进行

列报。

2)

公司会计报表附注中应交税费负数未重分类到其他非流动资产

公司应交税费负数较大

,

主要是近几年公司投建项目较多

,

支付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较大

,

导致期末尚未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较大。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5

号在征求意见稿中曾提到应交税费应根据余额性质在资产负债表中

进行列示

,

对于增值税待抵扣税额在列报时根据其流动性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或“非流动

资产”进行列示

,

但正式稿将此要求删除

,

因考虑企业会计准则对此项列报未明确规定

,

另外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附录

,

“应交税费”科目用于核算企业按照税法等规定计算

应交纳的各种税费

(

包括增值税

),

而该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交纳的税费

;

期末如为

借方余额

,

反映企业多交或尚未抵扣的税费。此外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

》第三十一章

,

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交税费”项目应当根据“应交税费总”账科目的余额填列。所以公司资产负

债表中的“应交税费”项目根据“应交税费”总账科目的余额填列

,

会计报表附注中应交税费负

数未重分类到“其他流动资产”或“非流动资产”

,

仍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交税费”项目列报。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348� � � �证券简称：长亮科技 公告编号：2015-119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

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

露，请投资者朋友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002221� � �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2015-112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东华石油（长江）有限公司的通知：东华石

油（长江）有限公司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5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权质押用于融资担保，质

权人为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并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5

年

10

月

22

日，期限至解除质押

日止。

截止本公告日，东华石油（长江）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6,26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3.50%

； 本次质押股份

2,500

万股， 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15.37%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61%

；东华石油（长江）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份

5,3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66%

。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000967� � �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2015-068号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拟受让深圳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及深圳前海赤马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深圳

市绿色东方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绿色东方环保

"

）

51%

股权。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

露的《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7

）。

2015

年

10

月

22

日，本次交易标的绿色东方环保

51%

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至此，公司持有绿色东方环保

51%

股权，绿色东方环保已成为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公司将增资

2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

绿色东方环保

60%

股权。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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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088� � � �证券简称:盐 田 港 公告编号:2015-24

第三季度

报告


